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课程缓考申请表

20   ～20    学年第    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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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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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任课教师
	缓考科目
	任课教师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辅导员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 备 

 注
	


备注：1．学生必须在考试之前办理缓考手续，否则教务处不予审批。

2．因病因事缓考的学生均须提供相关证明。

3．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教务处，一份交学生所在系。 
